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25号

申请人：孙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确定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内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投诉违法。
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决定。
申请人称：

本次复议的针对是举报程序--申请人于2025年1月20日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案外人郜xx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违法行为，要求处理投诉和查处商家违法行为。使用的为邮政快递，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2日签收。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全国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指导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处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

第十四条 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

被申请人应于最晚在2025年2月6日作出受理或不受理决定并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在此期间并未收到被申请人以任何方式的告知。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构成程序违法，应当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举报处理结果，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2025年1月22日收到被答复人的举报投诉信，被答复人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涉嫌经营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超过保质期。经执法人员核查被答复人投诉举报内容，并分别于2025年2月5日、2月10日向被答复人邮寄投诉受理决定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答复人已告知被答复人。

综上，答复人已依法履行相关告知义务。被答复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2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涉嫌经营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超过保质期。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5日作出投诉受理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投诉受理决定书、国内挂号信函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2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涉嫌经营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超过保质期。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5日作出投诉受理决定书，申请人于2025年2月6日签收。本案中，被申请人已在《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期限内作出《投诉受理决定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孙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16日


